天 津 工 业 大 学

本 科 生 学 士 学 位 申 请 表
	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学    号
	

	所在学院
	
	班    级
	

	专    业
	
	联系方式
	

	入学时间
	
	预计毕业时间
	

	申请学位名称
	                  学士学位

（如：理学、工学、文学、法学、管理学等）

	思想品德及学业情况说明：

（1）本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，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；

（2）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实践环节，成绩合格，达到所学专业毕业要求的学分标准，已获得         学分；

（3）已独立完成学位论文（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）并通过答辩；

（4）必修课和限选课的平均学分绩           分（原则上不含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环节）；

（5）其他说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
